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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
《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》的通知

国未保办发〔2022〕6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（委员会），

各计划单列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（委员会），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，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

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，商务部：

为加强未成年人文身治理，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，经商中

央宣传部、中央网信办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教育

部、公安部、民政部、司法部、商务部、卫生健康委、市场监管

总局、广电总局、共青团中央、全国妇联达成一致，并报中央领

导同志同意，现将《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指导本系统认真履行职



- 2 -

责，推动工作落实。各地要组织做好宣传贯彻实施工作，加强统

一部署，强化源头防控，落实部门责任，促进社会协同，开展监

督检查，推动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落到实处，切实保障未成年

人合法权益。

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2年6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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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，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，

全面加强未成年人文身治理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，促进未成

年人健康成长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国家、社会、学校和家庭应当教育和帮助未成年人

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充分认识文身可能产生的危

害，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，理性拒绝文身。

第三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

护职责，教育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，对未成年

人产生文身动机和行为的，应当及时劝阻，不得放任未成年人文

身。

第四条 任何企业、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

务，不得胁迫、引诱、教唆未成年人文身。

第五条 文身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不向未成年

人提供文身服务。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，应当要求其出

示身份证件。

本办法所称文身服务提供者，主要是指专业文身机构、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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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身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（含医疗美容机构）和美容美发机构等

各类主体，也包括提供文身服务的社会组织。

第六条 各相关部门应当按照“谁审批、谁监管，谁主管、

谁监管”的原则，健全工作机制，强化源头管控。

卫生健康部门不得审批同意医疗卫生机构（含医疗美容机

构）开展未成年人文身服务项目。加大指导监管力度，指导医疗

卫生机构（含医疗美容机构）不向未成年人开展文身服务，并对

有意愿“去除文身”的未成年人提供规范医疗美容服务。

市场监管部门在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时，对于经营范围中

包含文身服务活动的市场主体，应当在其营业执照相关经营范围

后明确标注“除面向未成年人”，并指导其自觉依规经营。

商务部门应当配合相关部门，指导行业协会督促美容经营者

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。

民政部门应当加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，不得审批同意社会组

织开展未成年人文身服务，指导从事文身服务的社会组织不向未

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。

第七条 各相关部门应当履行部门职责，发挥部门优势，加

强对未成年人文身治理的支持和配合，形成整体合力。

人民法院对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或者胁迫、引诱、教唆

未成年人文身，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，应当依法审理。

人民检察院对因文身导致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，相关

组织和个人未代为提起诉讼的，可以督促、支持其提起诉讼；涉

及公共利益的，有权提起公益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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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门应当将未成年人文身危害相关知识纳入学校教育

内容，组织开展警示教育，加强文明礼仪教育，提高在校学生对

文身危害性的认识。

公安机关应当依法调查处理因胁迫、引诱、教唆未成年人文

身引发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涉嫌犯罪案件。

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未成年人文身法治宣传教育，支持和

指导有关部门开展行政执法，完善有关投诉举报制度。

共青团组织应当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引领，组织针对性的教

育引导和心理辅导，让未成年人认识到文身可能造成的伤害和不

良影响。

妇联组织应当将未成年人文身危害纳入家庭教育重要内容，

指导和支持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切实履行责任。

宣传、网信、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未成年人文身危害

宣传和舆论监督。

各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（委员会）应当做好统筹、

协调、督促和指导工作。

第八条 任何企业、组织和个人出版、发布、传播的图书、

报刊、电影、广播电视节目、舞台艺术作品、音像制品、电子出

版物或者网络信息，不得含有诱导未成年人文身的内容。

第九条 任何企业、组织和个人不得刊登、播放、张贴或者

散发含有诱导未成年人文身、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广

告；不得在学校、幼儿园播放、张贴或者散发文身商业广告。

第十条 任何企业、组织和个人发现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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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的，可以向民政、商务、卫生健康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报告，接

到报告的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受理、处置。

第十一条 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，加大查处力

度。文身服务提供者违反规定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的，有关

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其他市场主体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

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的，依照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》等

规定进行查处。个人违反规定擅自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的，

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第十二条 各地各相关部门可依据本办法，结合工作实际制

定具体措施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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